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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论文回顾了中国对外来人口管理法规的建设过程 , 描述了对地方外来人口法规的建设与发

展历程及现状 ,对相关法规存在的问题作了初步的分析 , 并对今后的外来人口管理法规建设提出

一些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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改革开放以来 ,中国出现了大规模的人口迁移 ,这些迁移既包括改变户口所在地的人口迁

移 ,也包括大量没有改变户口所在地的人口迁移 ,后者通常被他们实际工作和生活所在地称为

外来人口 、暂住人口和流动人口。大量的人口迁移给中国的人口管理体制带来巨大的冲击 ,为

了对付这种情况 ,各地纷纷制定了相关的人口管理法规 。目前关于城镇迁移人口的管理法规

可以说是五花八门 ,不过大体上可以分成几类:(1)外来人口管理(包括治安管理);(2)外来人

口的计划生育管理;(3)控制人口迁入城镇的制度(包括吸引人口迁入)。从数量上来看 ,第一

和第二类法规占外来人口管理法规的绝大多数 ,不过限于篇幅 ,本文主要对第一类法规作初步

分析 。

全国各地的地方法规可谓汗牛充栋 ,收集齐全地方法规 ,特别是省级以下地区的法规相当

困难 ,因此在本文中除了部分地方法规是来自地方法规汇编之外 ,其他地方法规来自各地区的

政府网。由于各地区政府上网工程进度不一 ,并且质量相差甚远 ,所以各地资料的齐全程度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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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还因为有的地区只公布有效的法规 ,无法了解法规的历史演变 ,因此本文只能是一种轮廓

性的概述。因为大部分人口迁移发生在城镇 ,因此绝大部分人口迁移管理法规也是针对城镇

人口的 ,所以本文仅仅讨论城镇的外来人口的管理法规 。

一 、外来人口管理法规的历史回顾

新中国的户口制度最早是从 1951年开始建立 ,当时公安部公布了《城市户口管理暂行条

例》 。在这个条例中有关于城市户口的条文 ,但没有控制人口迁移的规定 ,只是规定在达到住

地3日内向当地公安派出所申报入户 。1955年的《国务院关于建立经常户口登记制度的指

示》规定 ,外出 6个月以上者必须办理户口迁出手续 。如果这一制度会延续下来 ,恐怕就没有

今天的外来人口问题 。1958年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户口登记条例》规定 ,从农村迁入城市的人

口 ,必须有城市的招工或招生证明 ,或者有城市户口登记机关的允许迁入证明。这个文件开始

标志着中国城乡分割的人口管理体制正式开始 ,也意味着城市外来人口问题的产生。在这个

文件中还规定了 ,在非户口所在地(市 、县范围外)的城市居住要办理暂住登记 ,而在农村则不

必。从某种意义上讲 ,这是中国第一个外来人口的管理法规。在 50年代中期 ,在粮食统购统

销的基础上 ,国家把最基本的生活资料纳入计划经济的范畴 ,城市粮食实行定量供应 ,加上严

厉的人口流动管理制度 ,基本上杜绝了人口流动的空间 。外来人口实际上少的可怜 ,因此也不

需要制定新的法规去管理 。从 1958年到 1985年间 ,虽然一些地方政府有过少数的控制人口

迁移的文件 ,但是没有见到有全国性的人口迁移或流动的管理法规出台。

农村的改革成功 ,农村剩余劳动力问题更加突出 ,加上小城镇中乡镇企业的兴起 ,导致大

量的农民摆脱旧体制的束缚 ,纷纷进入城镇谋生 。在这个背景下 ,1984年国务院发出《国务院

关于农民进入集镇落户问题的通知》 ,允许农民自理口粮到县以下的集镇入户居住 ,发给《自理

口粮户口簿》 。这是对 50年代以来户口管理体制的一个重大突破。不过大量的人口并非仅仅

流到集镇 ,他们更多的是流入城市和经济发达地区 。于是在 1985年颁布了《公安部关于城镇

暂住人口管理的暂行规定》 ,在这个规定中 ,对居住超过 3天的外来人口 ,规定要到户口管理部

门登记 ,对拟居住超过 3个月的 16周岁以上人口 ,要办理《暂住证》 。公安部 1985年的这个文

件对地方制定外来人口管理法规影响很大 ,成为许多地方类似法规的蓝本 。就目前来说 ,大部

分地方的外来人口管理法规在这点上与公安部当年这一规定一致。

二 、外来人口管理法规建设情况

外来人口管理法规从数量上来说是最多的人口管理法规之一 。1985年公安部制定了关

于城镇暂住人口管理的暂行规定后 ,情况发生了很大的变化 ,特别是 80年代后期流动人口大

量增加 ,全国各地陆续开始制定有关外来人口的法规。到目前为止 ,除了少数地区外 ,大多数

地区都有相关的管理法规 。虽然有的省级地区没有制定外来人口管理法规 ,但是其内部的一

些城市有自己的管理法规 ,例如青海省没有全省的外来人口管理法规 ,但是西宁市就有。在省

级地区的范围内 ,没有省或市级的外来人口管理法规的 ,实际上只有西藏自治区 。

如果从时间和空间上来看 ,各地最早制定外来人口管理法规的时间差别很大 ,北京市是

1985年就有了外来人口管理法规 ,而江西省是 1998年才制定相关的法规 ,有的省则还没有省

一级的法规。比较早制定外来人口管理法规的地区主要是东部各省市 ,在 80年代东部地区已

经有多个地区制定了外来人口管理法规 ,而中西部只有 1个地区制定类似的法规 ,这种情况是

大量人口从中西部涌入东部沿海和大城市的结果。由于东部地区有关的法规制定的比较早 ,

有的地区已经重新修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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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　各省级地区与城市最早制定关于外来人口管理法规的时间分布

年
省级 城市

东部 中部 西部 东部 中部 西部

1985 北京

1986 昆明

1988 天津 、辽宁 、上海 吉林 齐齐哈尔

1989 广东 、海南

1990 厦门

1991 太原 成都

1992 汕头

1993 无锡

1994 江苏 、福建 内蒙古 大连 、南宁 大同 、长沙

1995
河北 、浙江 、山东

(修定)
河南 云南 南京 、青岛 、深圳 、邯郸 武汉 贵阳

1996 山西 、黑龙江 四川 、贵州 、陕西
杭州 、长春 、合肥 、

珠海 、抚顺
哈尔滨 、呼和浩特

1997 安徽 甘肃 、宁夏 、新疆 沈阳 、徐州 、鞍山 铜川

1998 江西 本溪

1999 重庆 西宁

　　说明:山东省最早制定外来人口管理法规的时间待查

从城市看 ,大多数省会城市都有制定外来人口的管理法规 ,没有制定相关法规的省会城市

主要集中在西部 。省会以下城市中 ,有单独制定相关法规的数量不多 ,有的也主要集中在东部

沿海地区 。在时间上 ,大多数城市是在 90年代中期才开始制定外来人口管理法规 。

各地关于外来人口管理的法规可以说是涉及面非常广泛 ,并且有的多次修改。北京市是

外来人口最集中的城市之一 ,从表 2中可以看出北京市对相关的法规经过多次修订 ,并且涉及

面很宽 ,上海市还专门制定了关于流动人员卫生防疫管理规定。

表 2　北京市有关外来人口管理的部分法规

年 内容

1985 户口管理

1987 租赁私有房屋管理

1989 务工管理

1991 经商管理

1995 务工经商管理(修订)

租赁房屋管理(修订)

从事家庭服务管理

计划生育

户籍管理(修订)

1996 未成年工人员管理

限定外地人员的行业工种范围

1997 务工经商管理(修订)

表 3　各市最早制定外来人口劳动力管理法规时间

年 地区、城市

1988 广州

1989 北京

1991 厦门

1993 深圳、上海(修订)

1994 青岛

1995 淮南

1996 贵阳

1997 无锡

1998 天津、宁夏

1999 南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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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由于外来人口绝大部分以务工经商为目的 ,因此各地 ,特别是一些大城市纷纷对外来务工

人员制定管理法规。从表 3中可知 ,各城市制定类似法规的时间主要是从 90年代中期开始

的 ,这是因为当时各地城市的就业形势转向严峻 ,本地企业下岗人员增多 ,为了保护本地人口

的就业机会 ,一些城市制定了限制外来人口就业的规定 。这些规定的主要内容基本上是规定

一些职业不允许外来人口就业 ,另一些职业只能在招收不到本地人的情况下 ,方可招聘外来人

口。这些地方法规对保护本地人口有利 ,但是对外来人口多少有点不公平。由于一些地方对

外来人口的就业管理是放在其他外来人口管理文件中的 ,如《大庆市外来人口管理规定》中就

有劳动就业管理内容 ,因此有外来劳动力管理法规的城市 ,远远多于表3中的城市。

地方制定的外来人口管理法规的机构大体上有两类 ,一是通过地方人民代表大会以地方

立法的形式确认 ,另一是以地方政府的行政法规的方式颁布 ,从笔者收集到的资料来看 ,各地

法规以后者居多 。这种情况反映出各地在外来人口管理上处于一种摸索的阶段 。

在内容上 ,各地方法规在户口管理方面大同小异 ,与 1985年公安部的暂行规定没有大的

出入 。但是在涉及的范围上差异很大 ,有的法规只有户口管理内容 ,有的法规则把就业 、计划

生育等内容一并包括在内 。

三 、法规建设存在的问题

改革开放以来 ,依法治国 、治省 、治市的思想逐步被认同 ,这一时期是中国历史上制定人口

管理法规最多的时期 ,从总体上看是一个好的现象 。不过也存在一些问题 ,主要有以下几个方

面:

第一 ,法规之间的协调问题 。依法管理人口是正确的 ,但是法规众多 ,特别是地方法规众

多反而可能导致一些负面影响 。如果假设一个人从北方的哈尔滨一路南下到广东的深圳市 ,

只要他在每个大中城市暂住 3天以上 ,可能会涉及到与他有关的法规多达数十个 。除此之外 ,

就算一个外来人口只在一个地方居住 ,专门以他为对象的管理法规就是好几个 ,恐怕大多数外

来人口是不清楚到底有多少法规直接涉及到自己的 。造成这种现象的一个重要原因是 ,目前

的人口管理法规基本上是相关的管理部门制定的 ,往往只考虑自己管理的部分 ,并不涉及其

他 ,公安部门管理治安和暂住户口 ,计划生育部门管不要超生 ,劳动部门管就业与社会保险等

等。

甚至在同一个省内 ,不同行政级别的法规之间也有不协调问题 。例如 1994年 3月 2日实

施的《福建省暂住人口管理办法》规定 ,外来人口要在到达暂住地 7天内到当地公安派出所办

理登记手续 ,可是同年 9月 1日实施的《厦门市暂住人口登记管理规定》中规定 ,外来人口要在

到达暂住地 3天内到当地公安派出所办理登记手续 ,这时一个到了厦门的外来人口到底根据

哪个法规合适呢 。厦门市的这一规定到了 1998年才与省相关法规接轨 。

第二 ,有关人口的概念问题 。在地方法规中 ,对流动人口 、暂住人口等概念的区分比较混

乱。1985年公安部的城镇暂住人口中把暂住人口作为一个简单明了的概念 ,没有对暂住人口

作一个严格的定义 ,因此各地方法规在这个问题上是比较混乱的 。仅仅从各地方法规的名称

上就可以看出这种混乱程度 ,例如天津市用的是“流动人口”(包括外来与外出),上海用的是

“外来流动人口” ,北京市用的是“外来务工经商人员”和“暂住人口” ,广州市用的是“暂住人

口” ,大庆市用的是“外来人口” 。虽然名称不同 ,实质上却没有什么差别。

这种概念上的混乱 ,对一个流动人口来说可能是非常困惑的 。例如有的地方规定没有本

地户口的是外来人口或者叫流动人口 ,而有的地方则规定要住三天以上没有本地户口的人才

叫暂住人口 。因为一些人口管理法规在执行中的可行性要打折扣 ,所以这种困惑对绝大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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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来人口没有多少实质的影响 ,但是从法规的严肃性来说是一种缺陷 。

第三 ,法规的可行性问题 。在 1985年公安部的暂住人口规定中 ,要准备在没有户口的地

方居住三天以上 ,就要到派出所或人口管理机构办理登记手续 ,居住 3个月以上的 16周岁以

上的人口要办理暂住人口证件 。这个规定是在 1985年制定的 ,当时全国流动人口还不多 ,根

据1982年的第三次人口普查 ,当时只有 847万人口是离开户口所在地一年以上 。然而到现在

全国的流动人口是数以千万计 ,甚至是在一亿人以上 ,在这种情况下 ,各级政府实际上没有能

力按照1985年公安部的要求作暂住人口的登记管理 。

由于公安部 1985年的规定依然是一个没有失效的文件 ,因此大多数地方关于暂住人口的

管理法规沿用了公安部的登记标准 ,有的地方甚至于严格程度超过公安部。例如天津市在

1988年规定暂住人口只要预期居住超过 3日的 ,要在到达后的 24小时内登记(现在已经改变

为3日内)。虽然各地方法规在暂住人口登记上与公安部文件保持一致 ,实际上 3日以上要登

记这一条在相当程度上形同虚设。就是住 3个月以上要办理暂住证件这一条 ,在相当程度上

也要打折扣。

目前有的地方已经对到达后 3日内登记的要求作了修订 ,如《大庆市外来人口管理规定》

(1996年)中允许务工 、公务 、经营的外来人口在到达后 10日内登记 。《厦门市暂住人口登记管

理规定》(1998年)中则规定拟在厦门居住7天以上的外来人口才需要在到达后 7日内登记。

第四 ,外来人口的权利问题。大部分地方法规只是讲如何管理外来人口 ,外来人口应该遵

守什么规定 ,应该作什么 ,不能作什么等等 ,却没有规定外来人口有什么权利。2000年制定的

《天津市流动人口管理规定》是一个比较新的地方性的外来人口管理法规 ,整个法规有 39条 ,

只有 1条提出依法保护流动人口合法权益 ,任何单位和个人不得歧视流动人口 。在这方面广

东省作得比较好 ,1995年的《广东省流动人口管理规定》与 1999年的《广东省流动人口管理条

例》中规定了持有暂住证人员的一些权利 ,例如在一个地方连续暂住 5年以上的子女教育享受

与常住人口同等待遇 ,在一个地方连续暂住 7年的可以申请常住户口。虽然这些还不足够 ,但

相比其他地方法规 ,广东省的法规在这方面显得完善一点。

第五 ,城市外出人口的管理问题。就目前的情况看 ,绝大多数城市只制定外地流入本地的

人口管理法规 ,对本地城市人口外流到其他地方工作和居住则没有相应的管理法规。在笔者

所见到的地方法规中 ,只有 2000年的《天津市流动人口管理规定》中有明确界定流动人口包括

流入流出两种人口 ,不过整个规定基本上是针对流入人口的 。其实 ,今天的外来人口中虽然出

自农村的依然占绝大部分 ,但是来自其他城市的人口所占的比重有上升的趋势 。目前中国城

市之间的收入差距不断扩大 ,以深圳市与哈尔滨市相比较 ,1985年两地城镇居民人均收入的

绝对差距是1061元 ,2000年是 19853元 ,如果以相对差距计 ,1985年前者是后者的2.5倍 ,2000

年前者是后者的 3.8倍(1985年的收入指标是城镇居民生活费收入 , 2000年的指标是城镇居

民可支配收入)。哈尔滨市在中西部地区来说 ,收入尚不是最低的 ,实际上中国城市之间居民

平均收入差距在 6 ～ 7倍左右
[ 1]
。人口流动将不仅仅是农村流向城市 ,而且会有大量人口在城

市之间流动 ,这种情况的出现将给人口管理体制带来新的问题。

四 、法规建设的若干设想

随着我国经济建设和城镇化的进一步发展 ,可以预期将会有越来越多的外来人口 ,随着人

口流动规模的增大 ,对完善外来人口管理的需要就更加迫切 ,如何建立好外来人口管理法规的

问题将更加显得重要 。要完善外来人口管理法规 ,以下几个方面的问题应该考虑:

第一 ,制定全国统一的外来人口管理法规 。从 1985年公安部的暂行规定以后 ,没有全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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统一的外来人口管理法规 ,导致各地方法规纷纷出台。但是各地法规之间存在一定的差异 ,对

形成全国统一的人口管理体制不利 。在外来人口这一问题上 ,由于各地区的情况有相当大的

差别 ,因此目前要制定全国统一的法规还有困难 ,但是应当开始研究如何制定全国统一的外来

人口管理法规 ,以便在合适的时机推出 。同时 ,应当尽早在全国范围内 ,规范外来人口 、流动人

口 、暂住人口等称呼与范围界定。

第二 ,在目前情况下 ,全国统一的外来人口管理法规不太可能短期内出台 ,因此各地应该

尽快在省一级的行政区内统一外来人口管理法规 ,杜绝在一个省内人口管理法规之间有不协

调的现象 。

第三 ,在管理法规中 ,明确外来人口的合法权利 。目前各地在推进城镇化 ,纷纷出台了让

外来人口在一定条件下落户的政策 。可以考虑这方面的政策应该被写入外来人口管理法规当

中。目前户口管理体制的改革正在进行当中 ,在制定和修改外来人口管理法规时 ,要充分注意

到与户口改革的配套协调 。

第四 ,减少外来人口管理法规的种类 ,最好能够在一个外来人口管理法规中包含户口 、治

安 、计划生育 、劳动就业等内容 。让一个外来人口只要了解一个法规 ,就可以明白自己要遵守

的规定和享有的权利 。

第五 ,法规要与社会变迁相适应 ,要有比较强的可行性。在目前 ,居住 3天就要办理暂住

登记手续的规定是不可行的 ,许多旅游 、开会的人往往在一个地方停留的时间就三天左右 ,要

这些人办登记显然不合适 。另外在人口流动越来越多的情况下 ,人口管理部门也没有足够的

人力与经费去管理大量的短期流动人口 。从实际出发 ,可以放宽到在一个地方短期居住一个

月以上 ,需要办理暂住登记 ,居住半年以上 ,需要办理暂住证件。

第六 ,法规的制定要广泛征求意见 。外来人口管理是一个非常复杂的问题 ,涉及到的管理

部门多 ,利益群体多
[ 2]
,因此这种法规如果不广泛听取意见 ,平衡各利益群体的利益的话 ,法规

可能只代表部分管理部门的利益 ,或者部分利益群体的利益 ,其可行性就要打折扣。今后在制

定与修定外来人口管理法规时 ,必须广泛听取不同阶层意见 ,特别是外来人口群体的意见 。

总之 ,外来人口管理是一个涉及到几乎整个社会的复杂问题 ,只有通过深入研究外来人口

的情况 ,通过政府行政管理的协调与广大民众的参与才可能制定出好的外来人口管理法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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